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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(02)23976800

聯絡人：王健如

電　話：(02)77366719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空中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2月9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高(五)字第108017882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推薦書格式中文版、推薦書格式英文版 (0178822A00_ATTCH1.docx、

0178822A00_ATTCH3.docx)

主旨：茲公告本部第24屆國家講座申請案，自108年12月20日起

至109年1月20日止受理推薦，屆時請備文並填具推薦書及

檢送著作到部，逾期不予受理（以郵戳為憑），並請惠予

辦理公告及相關推薦作業事宜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設置國家講座辦法」辦理。

二、國家講座之申請對象為大學專任教授（編制內），且具有

下列資格之一者：中央研究院院士、或曾獲得本部學術

獎、或在國內外學術或專業領域上有與前2項相當之傑出貢

獻者。申請領域分為「人文及藝術」、「社會科學」、

「數學及自然科學」、「生物及醫農科學」及「工程及應

用科學」等5類科，其中人文及藝術、社會科學等2類科之

名額為2名，其餘3類科各為3名，共13名，得從缺。

三、為使學校推薦作業更為審慎嚴謹，所有申請案應經校教評

會審議通過，並應就送審人之教學及帶領研究團隊表現進

行審核，每校每一類科推薦申請人至多以3人為限，並請於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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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初審時將受推薦者之教學及引導學術思潮特色等納入

考量。

四、檢附推薦書格式如附件（得逕至本部高等教育司網站/電子

布告欄下載）。報部時請隨文檢送推薦書（含中、英文版

Word格式電子檔）及送審著作（含PDF格式電子檔）紙本各

1式6份及電子檔光碟1份。填表時應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主持人簡介部分，請依推薦書表列項目詳實填列，其中

教學及帶領研究團隊表現相關績優事蹟，請併檢附相關

證明或評估資料。送審著作部分，請自行擇優選取代表

著作至多5件（代表著作請檢送1式6份及PDF格式電子檔

光碟1份）；參考著作請於推薦書以表列方式呈現，無須

檢送著作。去年度曾提出申請者，應註明新增之著作，

俾利審查。無論得獎與否，送審著作恕不退還。

(二)推薦書請填寫1式6份，並以A4格式繕打列印。另因本部

敦聘之審查委員包含國外華裔或外籍審查委員，請併同

檢送英文簡介（curriculum vitae），俾利作業。

(三)學校資源配合部分，國家講座之資源除由本部提供獎勵

經費外，尚須由學校提供講座主持人教學研究各項所需

經費或配合措施，故請就學校協助配合之資源狀況提出

詳細說明，另為積極推廣講座主持人畢生研究之心血與

結晶、擴大講座之影響力，請學校規劃如何將國家講座

主持人之教學研究成果透過開設講座課程或巡迴講座、

提供跨校系之選修、設置講座專屬網站，或其他公開方

式，提供各界修習及參閱，發揮最大效益。

五、依據前揭辦法第7條第2項規定，獲選為國家講座主持人
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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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不得重複領取其他政府機關（構）公務預算所提供之

獎金，如有重複應擇一領取，請申請人一併注意。

六、歷年來「人文及藝術」及「社會科學」等類科之獲獎案件

較少，建請學校多鼓勵及推薦此領域之優秀人選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

47


